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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人社发〔2016〕87号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琼府办〔2015〕15号），进一步规范我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现将《〈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6年4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细化认定程序，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琼府办〔2015〕15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及有高层次人才认定需求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申报工作。

第三条  个人申请。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表格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hi.lss.gov.cn），并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一式三份；

2.提供符合拟申请层级标准的相关材料，包括证书、身份证明、项目或团队任职原始佐证材料、各类人才评选批文及《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填写信息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3.本单位对申请人的推荐材料（遵纪守法情况，是否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突出的工作业绩）；

4．近期小两寸免冠证件照片两张（红底）。

上述材料按所列顺序装订成册（附电子版，包括目录）。

第四条  初审。用人单位对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和公示，对《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填写内容及格式是否符合要求、材料是否齐全、真实作出意见后将申报人提交的材料报送所在地市县业务主管部门。

省直属单位直接报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第五条  审查。用人单位所在地市县业务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报送的申报人材料进行审查，作出意见后报送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第六条  审核。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后作出意见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第七条  复核。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报送的材料进行复核。主要复核申报的相应层级与提供的材料是否一致。

第八条  公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复核后将拟认定各层级高层次人才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由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九条  公布。公示无异议或虽然有异议但经调查核实不影响认定结果的，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为相应层级高层次人才，发文公布并颁发相应证书。

第十条  被认定为我省高层次人才调离我省时，所在单位应及时向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告，相关主管部门停止其享受的激励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被认定为我省高层次人才有《认定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情形的，所在单位应作出书面处理意见，及时向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告，取消其高层次人才称号并由相关主管部门停止其享受的激励保障待遇。

第十二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后，达到更高层级认定条件的，可申请相应层级认定，申报流程按本《细则》规定办理。

再次认定按简易程序办理。申报人提供单位连续3年称职以上证明材料及原高层次人才证书，所在单位作出意见后报送省级业务主管部门，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加具推荐意见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细则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抄送：海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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